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课程安排及运行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课程安排及运行主要包括安排开设课程的任课

教师、上课时间、地点以及进程顺序等环节的工作，是优化

教学资源配置，使教学工作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为严肃教

学纪律，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特

制订本办法。

第二章 课程安排

第二条 课程安排必须严格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执

行，充分体现课程安排的科学性和均衡性。

第三条 开课单位须依据教师的教育教学背景等确定课

程的任课教师，新开课、开新课均须安排试讲，并将试讲相

关材料存档备查，试讲通过后方可安排授课任务。开课前，

开课单位须与任课教师充分沟通，并确认教学任务及安排。

一门课程由多个教师讲授的，须安排集体备课，统一课程讲

授要点。



第四条 按照学校教学安排开展教学是教师的基本职

责，任课教师必须按课程表的时间和地点开展教学活动，完

成教学任务。如遇教学任务与其他工作冲突时，应优先保证

完成教学任务。

第五条 课程安排一经正式排定，除学校因临时重要工

作需要调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动，确需调整的，

必须履行相应手续。严禁私自调课、代课和随意停课。

第六条 课程安排基本原则

一、严格执行人才培养方案

学校教学必须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组织实施。

二、合理确定教学进程、周学时

1、同一门理论课程，周学时原则上不宜超过 6 学时，

艺术类课程原则上不宜超过 8 学时。

2、一周多次课的理论课程，原则上须隔天排课。

3、同一门课程，原则上要求教学进程相同。

三、均衡分配教师工作量

1、教师任课学时在一周内尽量均衡分配，且任课教师

一天内排课学时不超过 6 学时，艺术类课程任课教师不超过

8 学时。

2、教师任课学时避免全部安排在前八周或者后八周，

原则上要求均衡分配。



3、教师的周学时原则上要求均衡分配，避免集中安排。

四、其他原则

1、一般建议上午三四节安排难度较大、对理解力要求

较高的课程。

2、数学类、物理类、专业核心课程等难度较大的课程

避免安排三节连上，原则上不安排在晚上。

第七条 课程安排流程

一、教务处编制学期校历，并根据法定假期安排规划学

期教学进程及结课周次。

二、教务处下达学期执行计划，开课单位根据执行计划

落实教学任务。

三、教务处协同各开课单位进行课表编排，落实每门课

程的教学进程及每个教学班的任课教师、时间、地点。

四、公布课程安排，为学生选课工作做准备。

第三章 调停课

第八条 课程安排由教学管理部门及各开课单位协同排

定，课程一经排定，任课教师需按时足时授课，不得以任何

理由缩减授课学时。如因特殊情况需变更上课时间、地点或

任课教师的，应严格履行相应手续。

第九条 调停课办理相关要求



1、任课教师需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办理调停课手续。

2、由其他教师代课的，代课教师需具备主讲资格。

3、调课申请涉及上课时间变动者，原则上不允许有学

生冲突。

4、停课仅适用于紧急或突发情况，其它情况原则上办

理调课。停课所缺的学时，须及时申请补课，停课未补，视

同缺课。

5、因突发情况，任课教师不能履行正常调停课手续者，

应及时告知开课单位并通知相关学生，由开课单位及时向教

务处报备。

6、因疫情防控需要调停课，除按上述要求正常办理调

停课手续外，另须提供相关防控政策文件及教师符合文件规

定的相关佐证材料，并视情况提供相应说明。

第四章 学生选课

第十条 原则上所有课程均不预置学生名单，学生自主

选课。培养方案内必修课确需预置名单的，由学院提出申请，

教务处审核通过后进行处理。预置学生名单的课程，学生有

保留、退选、换选的权力。选修类及培养方案外的课程，一

律不做预置操作。



第十一条 休学（参军）、退学、停学等学籍异动的学

生，应及时退选课，学校将在选课结束后核算学分学费，以

免产生不必要的学分费。

第十二条 开课单位应至少开设学生需求量 1.1 倍的学

位数，充分满足学生选课需要。

第十三条 除面向特定人群或明确具有先后修读顺序的

课程外，其余课程原则上面向全体学生选课，开课单位不得

私自设置限选范围。

第十四条 原则上学生每学期选课不得超过 32 学分。上

述学分包括除重考外的所有选课学分，含重修、免听及辅修

专业课程学分。

第十五条 一学期同一门课程不得重复选课，同一门课

既报重考又选重修的，教务处将删除重考，保留重修选课。

第十六条 在校生应在学校规定时间内进行选课。复学

学生如错过选课时间，应在每学期第五周（含）前到所在学

院填写《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生选课登记表》，并执此

表向教务科申请选课。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其它文件与本办

法要求不一致的，按本办法要求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